


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，有效地将股东利益、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

一起，且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

7.公司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已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，公司本

次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程序合法、合规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，同意公司

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22 年 12 月 29 日，并同意以授予价格 3.00 元/股向符

合条件的 357 名激励对象授予 24,992,014 股限制性股票。

独立董事：孙 晋 冀志斌

余国杰 杜 鹏

2022 年 12 月 29 日


